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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加强林业管理，保护、培育和

合理利用森林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宁

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实际，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县行政区域内从事森林、林

木的保护、培育、利用和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活

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森林资源的保护管理应当坚持生

态优先、保护优先、保育结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第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林业

工作的领导，将森林资源保护和林业发展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自治县应当全面推行林长制。

第五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林草主管部门主

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应

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林业保护管理的相关

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本辖区内的林业保

护管理工作。

乡镇林业服务管理机构在乡镇人民政府和

自治县人民政府林草主管部门的领导下，依法行

使林业管理职能。

第六条 村级各类森林管护员应当依法进

行聘用，并按职责要求做好森林管护的相关

工作。

第七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森林草

原防灭火指挥机构，实行护林防火责任制，建立

多种形式的森林消防队，并将森林防火工作纳入

绩效考核和应急管理。

每年1月1日至当年雨季来临为自治县森林

草原防火期，3月1日至6月30日为森林草原高火

险期。

第八条 自治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应当

加强森林病虫害的预测、预报、防控、检疫和防治

工作，对进出辖区的木材、竹材、苗木、种子等依

法进行检疫。

第九条 森林、林木、林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

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国有林、集体林的权属和四至界线不得随意变更。

禁止擅自移动或者损坏森林保护标志。

第十条 禁止毁林开垦、采石、采砂、采土以

及其他毁坏林木和林地的行为。

禁止擅自进入国有林区居住和开垦种植。

第十一条 自治县鼓励集体和个人开发荒

山，多林种造林，发展乡村、家庭林场和果园。支

持单位和个人依法营造样板林。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

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每年农历五月初二至初八

为自治县全民义务植树周。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林草主管部门

应当科学规划森林资源保护利用结构和布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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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编制森林采伐限额，提高森林覆盖率、森林质

量、森林蓄积量。

第十四条 林木采伐应当坚持采育结合的

原则。采伐迹地应当于当年或者次年更新。未

完成迹地更新和年度造林计划的，不得安排下年

采伐指标。

第十五条 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应当申请采

伐许可证，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

采伐自然保护区以外的竹林，不需要申请采伐许

可证，但应当符合林木采伐技术规程。

禁止毁林采种和违反操作技术规程采脂、挖

笋、掘根、剥树皮及过度修枝的毁林行为。

第十六条 因自然灾害损坏需要采伐的林

木，经乡镇林业服务管理机构核实后，由自治县

人民政府林草主管部门在年度总控制采伐指标

内进行安排。

第十七条 下列区域内的林木为防护林：

（一）国道两侧各50米以内，县、乡、村公路两

侧各30米以内的林木；

（二）小黑江、把边江、勐野江两岸各100米以

内，普洱大河、磨黑河、勐先河等河两岸各30米以

内的林木，干渠两侧各25米以内的林木；

（三）水库、电站周围自然地形第一层山脊以

内的林木；

（四）生长在陡坡、岩石裸露、地质疏松、有浸

蚀沟、泥石流严重地段的林木。

具体范围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林草主管部门

划定，报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十八条 木材经营加工企业应当建立原

料和产品出入库台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

购、加工、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等非法来源的林

木。

进入木材交易场所的木材产品，应当持有林

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其他合法证明。

第十九条 自治县推广改灶节柴和以煤、

电、沼气、太阳能、液化气和其他能源代柴，减少

森林资源低价值消耗。

第二十条 发生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争议的，应当按照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进

行处理。

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前，除因森林防

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等需要外，当事人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

木或者改变林地现状。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林草主管部

门及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林业保护管理工作

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移动或

者毁坏森林保护标志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林草

主管部门恢复森林保护标志，所需费用由违法者

承担。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进行开垦、

采石、采砂、采土或者其他活动，造成林木毁坏

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林草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毁坏株数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五倍

以下的罚款；造成林地毁坏的，由自治县人民政

府林草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

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

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毁林采种或

者违反操作技术规程采脂、掘根、剥树皮及过度

修枝，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

失，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林草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至三倍的树木，可以

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至五倍的罚款；拒不补种树

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自治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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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林草主管部门组织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

违法者支付。

第二十五条 盗伐林木的，由自治县人民政

府林草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

盗伐株数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树木，并处盗伐林

木价值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滥伐林木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林草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滥伐株数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滥伐林木价值三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

会审议通过，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审议批准，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布施行。1997年11月13日云南省普洱哈尼族彝

族自治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

过，1997年12月3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的《云南省普洱

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林业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

办法。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各位代表：

我受县人大常委会的委托，现就《云南省宁

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林业管理条例（草案）》（以

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修订的必要性

《云南省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林业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自1997年出台实施以来，对

加强自治县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推

进国土绿化、发挥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

环境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

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

建设作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新部署，特别是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提出了更严更实的要

求。我县出台的条例部分条款与修订后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相抵触。为了进一步

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培育、合理开发利用，促

进林业发展，结合宁洱县实际进一步修订条例草

案是非常必要的。

二、关于条例草案起草过程

条例草案起草工作自2021年4月启动以来，

在县委的领导下，成立了由县委、人大、政府领导

关于《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林业
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

——2022年1月15日在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大会秘书长 张 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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